
2026年普法工作计划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全面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求，紧密结合市场监管执法队伍“清风铁纪”教育整顿专项行动（以下简称“清风铁纪”教育整顿）、涉企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年行动部署，坚持以普法促规范、以规范强监管、以纪律树形象，持续提升全市市场监管系统依法行政水平和法治服务效能，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牢牢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内涵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扣优化营商环境、规范涉企执法、锻造纪律严明执法队伍三大主线，将法治宣传教育融入执法全过程、各环节，推动普法工作与“清风铁纪”教育整顿、涉企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深度融合、一体推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二）工作目标。一是正确政绩观深入人心，全系统牢固树立“监管为民”理念，坚决杜绝重处罚轻服务、重数量轻质效、重形式轻实效等问题。二是涉企行政执法行为全面规范，执法人员法治素养显著提升，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以及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等问题有效遏制，执法公信力持续增强。三是执法队伍纪律作风持续向好，将“清风铁纪”教育整顿要求转化为普法与执法自觉，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成为普遍共识。四是“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落地见效，市场主体法治意识、合规能力明显提升，政企关系更加亲清和谐。
二、重点普法内容
（一）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思想引领普法。一是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理解高质量发展、依法行政、为民服务的政绩导向。二是宣传党中央、省市委关于优化营商环境、规范涉企收费、减轻企业负担、保护市场主体等政策要求，引导全系统树立正确政绩观。三是结合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宣传依法履职、审慎监管、柔性执法的先进典型，弘扬求真务实、担当作为的优良作风。
（二）聚焦涉企行政执法规范化，开展科学执法普法。一是重点学习宣传《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严格规范执法程序、自由裁量权、涉企检查行为。二是普及市场监管领域涉企执法规范：首违不罚、轻微免罚、审慎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等制度规定，推广说理式执法、包容审慎监管。三是宣传涉企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推动执法公开透明、合法规范。四是强化对食品、药品、特种设备、产品质量、价格、广告、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执法依据的普及，确保执法于法有据、尺度统一。
（三）紧扣“清风铁纪”教育整顿，深化纪律规矩普法。一是深入学习宣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筑牢纪律防线。二是普及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廉洁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行为规范，严禁吃拿卡要、违规干预经营等行为。三是结合“清风铁纪”教育整顿要求，开展行政执法行为负面清单、执法领域廉政风险防控清单普法警示，强化对执法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四是宣传行政执法监督、行政复议、行政应诉相关规定，引导执法人员自觉接受监督、规范用权。
（四）统筹基础法治与业务法规，夯实全面普法根基。一是持续开展宪法、民法典宣传教育，弘扬宪法精神，维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二是普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计量、价格、认证认可等法规，提升社会公众和市场主体法治意识。三是宣传青岛市品牌建设促进、农贸市场管理、活禽交易管理、电梯安全监管等地方性法规规章，服务地方治理现代化。
三、重点对象与普法举措
（一）面向执法队伍：以正确政绩观+清风铁纪+执法规范为核心。一是开展专题法治纪律教育。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风铁纪”教育整顿、执法规范化内容纳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支部“三会一课”、全员培训，全年专题学习不少于2次，实现执法人员全覆盖。二是深化以案为鉴。结合“清风铁纪”教育整顿，选取系统内外违规执法、任性执法、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引导树立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三是组织执法规范化专项培训。围绕涉企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年行动，开展自由裁量权适用、涉企检查备案、柔性执法流程等专题培训，提升规范执法能力。
（二）面向市场主体：以问需帮扶+合规指导+法治沟通为重点。一是开展“走千家、访万企”问需帮扶专项行动。结合涉企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组织进园区、进商圈、进企业宣传市场监管法律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和权利救济渠道，了解企业需求。二是普及企业合规经营指引。针对食品生产经营、餐饮、特种设备使用、电商直播、广告、医疗器械经营等行业，编制发放合规手册，引导企业自觉守法、减少违法风险。三是畅通政企法治沟通渠道。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等形式，听取企业对执法规范化的意见建议，及时回应法治需求，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三）面向社会公众：以消费维权+以案释法+共享共治为抓手。一是开展集中普法。结合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世界知识产权日、世界计量日、化妆品安全科普宣传周、安全生产月、世界认可日、质量月、世界标准日、医疗器械安全宣传周、安全用药月等节点，开展普法活动。二是加强以案释法。通过典型案件发布，起到警示震慑作用，促进广大市场主体守法经营。利用新媒体平台制作普法短视频、图解等，宣传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和队伍作风建设成效。三是推动共享共治。进社区、进校园、进乡村开展普法活动，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
四、保障措施
（一）提高思想认识。市局各处室、直属单位要高度重视普法工作，紧紧围绕市局重点工作，推动普法工作与“清风铁纪”教育整顿、涉企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年行动深度融合。
（二）压实普法责任。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制定普法责任清单，将普法任务与业务工作、教育整顿、执法规范相互融合推进，确保普法工作有序开展，取得实效。
（三）注重宣传引导。及时总结推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清风铁纪”教育整顿、规范涉企执法的普法经验做法，展现市场监管法治建设成效，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努力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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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6年普法责任清单

	序号
	责任部门
	重点宣传教育培训的法律法规规章

	1
	办公室
	《信息公开条例》《信访工作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为基层减负相关规定

	2
	法规处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宪法》《民法典》《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等通用法律法规

	3
	应急处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4
	信用处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5
	市场主体处
	《公司法》《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6
	价监处
	《价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7
	反不正当竞争处
	《反不正当竞争法》《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8
	网监处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9
	消保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10
	广告处
	《广告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11
	食品协调处
	《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山东省食品安全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12
	食品生产处
	《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山东省食品安全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13
	食品流通处
	《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山东省食品安全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14
	餐饮处
	《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山东省食品安全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15
	特殊食品处
	《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山东省食品安全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16
	药品市场处
	《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17
	药品使用处
	《疫苗管理法》《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18
	医疗器械处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19
	质量发展处
	《青岛市品牌建设促进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20
	质量监管处
	《产品质量法》《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21
	产业服务处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22
	农贸市场处
	《青岛市农贸市场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23
	特种设备处
	《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24
	计量处
	《计量法》《计量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25
	标准化处
	《标准化法》《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26
	认证认可处
	《认证认可条例》《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27
	产权保护处
	《商标法》《专利法》《商标法实施条例》《专利法实施细则》《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和调解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28
	产权促进处
	《商标法》《专利法》《商标法实施条例》《专利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29
	个私处
	《民营经济促进法》《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30
	外资处
	《行政许可法》《公司法》《外商投资法》《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31
	机关党委
机关纪委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党规党纪

	32
	执法支队
	《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等执法办案相关法律法规和《市场监管执法行为规范》等文件

	33
	其他直属
单位
	履职过程中涉及的市场监管（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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